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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消防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XXXXXX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

新能源汽车用控火毯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用控火毯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能源汽车发生火灾事故时用于控制火灾火势的毯状制品性能评价。
本文件规定的控火毯适用于电动乘用车车型，二轮、三轮电动车以及电动叉车、牵引车也可参考使用。不适用于仅以天然气、氢气作为燃料的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火灾处置。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30.1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 第1部分:类型
GB/T 5454 纺织品 燃烧性能试验 氧指数法
GB/T 5455 纺织品 燃烧性能 垂直方向 损毁长度阴燃和续燃时间的测定
GB/T 7689.5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5部分:玻璃纤维拉伸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
GB/T 7742.1 纺织品 织物胀破性能 第1部分:胀破强力和胀破扩张度的测定 液压法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914.3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 第3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GB/T 18318.1 纺织品 弯曲性能的测定 第1部分：斜面法
GB/T 18374 增强材料术语
GB/T 23263 制品中石棉含量测定方法

GB 24541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B/T 31838.3：固体绝缘材料介电和电阻特性第3部分：电阻特性（DC方法）表面电阻和表面电阻率
GB/T 33831玻璃纤维涂覆制品耐压折性能的测定
JC/T 170 玻璃纤维布
FZ/T 01121 纺织品 耐磨性能试验 平磨法
GJB 1873 高硅氧玻璃纤维布规范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和GB/T 1837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新能源汽车用控火毯 Fire control blanket for electric vehicles

以不燃或难燃织物为基材，经过一定表面处理或复合其他材料制成的毯状制品，用于辅助灭火并控制使用动力蓄电池作为主要动力来源的乘用车火灾产生的火焰和有害气体蔓延。

拼接缝 seam

控火毯毯面上两块布料间通过缝纫或其他方式进行连接的部位。
拉绳 hand grip

缝制于控火毯毯面上，通过延伸使用人员与火源距离来减少使用人员被火焰灼烧可能性，用于增加安全系数的配件。
耐火性能 fire resistance

评价控火毯长期承受火焰的能力。
耐火温度 fire resistance temperature

记作TFR，耐火性能试验的设定火焰温度。
耐火时间 fire resistance time
记作tFR，耐火性能测试全过程测试时间，包含启动、稳定和循环三个阶段。
极限耐火性能 ultimate fire resistance

评价控火毯短时间承受高温火焰的能力。
极限耐火温度 ultimate fire resistance temperature

记作TUFR，极限耐火温度试验中试样可以承受的最高临界火焰温度。
极限耐火时间 ultimate fire resistance time
记作tUFR，在对应极限耐火温度的火焰灼烧处理的测试时间。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新能源汽车用控火毯按照性能参数分为S级、A级和B级。产品分类及推荐应用场景见表1。
产品分类
	分类
	S级
	A级
	B级

	要求
	耐火温度不低于1000℃，耐火时长不低于50min；具有表面处理、加强结构或为多层复合；整车燃烧试验判定等级不低于（B/C/B）。
	耐火温度不低于800℃，耐火时长不低于40min；具有表面处理、加强结构或为多层复合
	耐火温度不低于800℃，耐火时长不低于30min

	推荐应用
	用于火灾现场事故车辆的隔离控制。可用于消防救援、停车场微型消防站、社区物业消防站等用途和感应投放式主动灭火装置配件等。S级产品和A级产品相比，强化材质和性能。
	用于非事故车隔离。可用于电动汽车运输、停放等集中场景预防性防火车衣和火灾现场非事故车防护等用途


4.2 标记
产品标记由：产品分类、产品材质和产品技术特征三部分组成。
产品材质和产品技术特征标记规则如下：
a) 产品材质标记：（基布材料-表面处理方式、加强结构或复合材料种类）；

b) 尺寸和质量标记：（长度×宽度×厚度）-克重-（耐火温度℃-极限耐火温度/极限耐火时间）
长度、宽度单位为米（m），厚度单位为毫米（mm），克重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2）,极限耐火温度单位为摄氏度（℃），极限耐火时间单位为分钟（min），耐火温度单位为摄氏度（℃）。相关耐火性能依据本标准附录A与附录B规定的方法，声称耐火温度不应低于分类要求。
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8m、6m、1.2mm，表面处理方式为单面硅橡胶涂覆，极限耐火温度1200℃，极限耐火时间5min，耐火温度为1050℃，克重为700 g/m2的S级高硅氧玻璃纤维布控火毯标记为：

S级（高硅氧布-硅橡胶）（8×6×1.2）-700 -（1050℃-1200/5）
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9m、7m、1.5mm，受火面为预氧化纤维布，远火面为高硅氧布，使用加强线对毯面做加强，耐火温度900℃，克重为500g/m2的A级预氧化纤维复合布控火毯标记为：

A级（预氧化纤维布-高硅氧/毯面加强线）（9×7×1.5）-500-（900℃）

技术要求
5.1 外观
配备包装袋或包装盒，包装上应有明显的产品标记、出厂日期及分类信息。
毯面平整，不应有破损、孔洞和污渍，多层结构或两面不同时应使用醒目标识标记受火面，毯面边缘应用合理的工艺手段进行封边。
应装配颜色与毯面有明显区別的拉绳。对于非正方形控火毯产品，拉动前进方向一侧的拉绳应有便于分辨的红色标记。拉绳结构设计应保证使用人员的双手能快速、简单地握紧和松开，拉绳的手持端应有可通过直径150mm圆柱的握持部位。

缝合应顺直、整齐、牢固，不应有跳线、漏缝现象。
5.2 尺寸
应符合表2的规定。
尺寸                               单位 mm
	项目
	指标要求

	
	S级
	A级
	B级

	厚度
	+0.10，不允许负偏差
	±0.10
	±0.15

	尺寸公差
	±0.2%
	±0.5%
	±1.0%

	拉绳长宽
	长度≥500；宽度≥50


5.3 克重
毯面材料克重应在400 g/m2到800 g/m2之间。
5.4 机械性能
应符合表3的规定。
机械性能
	项目
	指标要求

	
	S级
	A级
	B级

	整体测试法
	规定测试时间内试样不断裂，不出现开线、裂缝

	部位测试法
	拉伸断裂强力（N/25mm）
	经向≥50
纬向≥40
	经向≥48
纬向≥40
	经向≥40
纬向≥32

	
	拼接缝断裂强力
	≥120N

	
	拉绳断裂强力
	拉绳断裂强力≥600N，或拉绳断裂前试样毯面材料发生断裂


注1：两个方法应至少选择一个进行测试，仲裁方法为整体测试法；
注2：选择部位测试法时，包含的三个项目均应测试。
5.5 燃烧性能
应符合表4的规定
燃烧性能
	项目
	指标要求

	
	S级
	A级
	B级

	毯面燃烧等级
	应符合GB 8624 B1级要求

	拉绳可燃性
	续燃时间应＜5s,且不应出现熔融和烧通现象
	续燃时间应＜10s,且不应出现熔融和烧通现象
	续燃时间应＜10s

	耐火性能
	应满足经过测试后，控火毯未见影响使用的破损；试验过程中控火毯背火源面最高温度应＜200℃；测试过程中控火毯背面出现火焰总时间＜5s。

	极限耐火性能
	符合性判定
	在产品标记中声称或有测试需求时，应不低于供需双方商定或产品标记的TUFR与tUFR

	
	梯级试验
	不进行合格判定


5.6 应用性能
应符合表5的规定。
应用性能
	项目
	指标要求

	
	S级
	A级
	B级

	耐折性能
	压折后未发现外覆层和纤维破损，拉伸保留率≥85%
	压折后未发现外覆层和纤维破损，拉伸保留率≥80%
	拉伸保留率≥75%

	耐磨性能
	耐磨次数≥40次
	耐磨次数≥30次
	耐磨次数≥20次

	防割性能
	应不低于GB 24541 耐切割性能等级（直刀试验法）D级
	应不低于GB 24541 耐切割性能等级（直刀试验法）B级
	应不低于GB 24541 耐切割性能等级（直刀试验法）A级

	展开性能
	应不超过60s

	胀破强度
	≥2000 kPa
	≥1500 kPa
	≥1000 kPa

	柔性
	平均单位宽度的抗弯强度应不超过350mN·cm


5.7 拉绳表面电阻率
应不低于500MΩ。
5.8 整车燃烧试验
S级控火毯或供需双方有要求的其他级别控火毯，整车燃烧试验性能应满足试验完成后，毯面基材、毯内接缝处、拉链等应保持完整，不出现明显变形、破损、断裂等异常现象；移开灭火毯后没有明火，且移开后3min内试验车辆不再复燃；车辆内部乘坐空间应有明显可见的未被燃烧完的可燃物存在（如座椅、橡塑材料、织物等），并根据附录C报告要求给出整车燃烧判定等级。

5.9 化学成分
5.9.1 当有判定基布种类需求时选做此项目，使用高硅氧基布的产品，基布SiO2含量应不低于85%，CaO含量应不超过1%。
5.9.2 应不含有石棉成分。

取样
6.1 若无特殊要求。测试试样应取毯面面料，不包含拉绳等配件；应避开样品边缘10mm以及拼接缝裁取试样；应避开试验前明显受到压折或破损的位置裁取试样。
6.2 测试前应在温度（22±5）℃、相对湿度（50±20）%的环境中，自然放置24h以上。
6.3 若无特殊要求，测试实验室环境应保持温度（22±5）℃、相对湿度（50±20）%。
试验方法
7.1外观
将带有原始包装或外壳的控火毯放于光照明亮的水平平面上，确认产品标记与出厂日期等信息。
将控火毯取出后平铺在水平平面上，在光照明亮的条件下，距离试样1.0m处目测检查毯面、缝合线、拉绳等部位。
用外径150mm光滑圆柱通过拉绳把手握持部位。
7.2尺寸

7.2.1厚度
按 JC/T 170 附录A的规定，试样厚度为毯面基布和复合材料整体厚度，测试时避开拼接缝。
7.2.2尺寸公差
将控火毯产品完全展开平铺在平整的水平测试区域内，距毯面边缘500cm和2000cm以及中线处使用测试误差不低于1mm，分度值不低于1cm的卷尺或皮尺测量与长度和宽度边的平行线长度记为长度和宽度（仅测试毯面尺寸，不包含拉绳等配件），长宽各测5组取算数平均值，结果保留至0.01m。
7.2.3拉绳长宽
将控火毯平铺在水平平面上，用精度1mm的钢直尺或钢卷尺测量拉绳超出毯面边缘部分的长度，每根拉绳都需要测量。结果取所有拉绳长度平均值，精确到1mm。
将控火毯平铺在水平平面上，用精度1mm的钢直尺或钢卷尺，从拉绳手持端末端开始，每隔50mm测量拉绳握持部位宽度，每根拉绳测试3组。结果取所有拉绳宽度测量值的平均值，精确到1mm。

7.3克重

按GB/T 9914.3中的织物产品的规定，取样区域仅包含无拼接缝的毯面材料，不包含拉绳等配件。
7.4机械性能
7.4.1通则
机械性能测试可选做整体测试法或部位测试法。其中整体测试法为仲裁方法。
部位测试法包含毯面材料的拉伸强力、两块布料拼合的拼接缝断裂强力和拉绳与面料的缝合部位的拉绳断裂强力三部分。适用于毯面为单层面料、毯面无强度增强结构的产品。
整体测试法适用于毯面为多层布料通过粘接或缝合方式加工的产品，其他类型对单层毯面材料无强度要求的产品也可参考使用。除两块布料间拼接缝外，毯面通过加强线、加强筋或高强度材料增强控火毯整体机械强度性能，且在毯面不同部位取拉伸试样存在结构不一致时，应采用整体测试法试验。

7.4.2整体测试法
对角线重量负载试验，测试前将控火毯在温度（22±5）℃、相对湿度（50±20）%条件下放置不少于24h。将控火毯四角的任意一条拉绳固定，与此拉绳对角的另一条拉绳与砝码盘连接，将重量（100±1）kg的重物放在砝码盘上，放置过程应保持砝码盘稳定不晃动。60s后，将一个（25±1）kg的重物放置在砝码盘上，持续30s后停止测试，观察控火毯是否出现断裂、开线、裂缝等情况。
7.4.3部位测试法
7.4.3.1拉伸断裂强力
按GB/T 7689.5规定的ⅠⅠ型试样的要求制备试样，结果以拉伸断裂强力值表示，单位N/25mm。
7.4.3.2拼接缝断裂强力
毯面存在拼接时应测试此项目。在距离毯面边缘至少50cm处，裁切长度为(350±5)mm宽度为(50±1)mm的试样，缝合线在试样长度方向的中间部位，无需做拆边处理，按GB/T 7689.5规定的方法测试拉伸断裂强力。
7.4.3.3拉绳断裂强力

裁切3块毯面与拉绳连接的面料，面料应完全包覆拉绳与毯面结合部位，面料宽度应至少50mm且比拉绳宽度宽20mm，长度方向超过拉绳结合边缘至少150mm。
将毯面与拉绳的组合试件安装在电子强力机上，使用液压夹具夹紧面料边缘50mm处，夹具宽度不小于50mm，抬升夹具使拉绳自然悬空，强力机力值清零。使用截面直径不低于8mm的光滑圆柱销通过两个在水平方向的销孔将拉绳把手部位固定。调整电子强力机液压夹具位置至试件在垂直方向刚刚绷紧（预加载20N），以（100±10）mm/min拉断试件，记录断裂点位置和断裂时的拉力值。
7.5燃烧性能
7.5.1毯面燃烧分级
按GB 8624中 B1级规定测试氧指数(GB/T 5454)和垂直燃烧(GB/T 5455)，测试试样区分织物方向，氧指数试样处理无需洗涤。
7.5.2拉绳可燃性
取下控火毯四根拉绳，试样长度不小于200mm。
用试样夹或台虎钳竖向夹持试样把手端，使试样保持自然垂下，采用按GB/T 5455规定的点火源，对试样底部施加12s点火，记录试样的续燃时间和燃烧现象。
7.5.3耐火性能
按本文件附录A的规定。
7.5.4极限耐火性能
选做性能，在产品标记中标注极限耐火参数时按本文件附录B的规定执行。
7.6应用性能

7.6.1耐折性能

按GB/T 33831的规定，测试试样尺寸应按GB/T 7689.5规定的Ⅰ型试样的要求制备试样。

7.6.2耐磨性能
按FZ/T 01121 的规定，测试面为控火毯实际使用时面向火源面，结果取3次测试的平均值。
7.6.3展开性能
将折叠在包装内的控火毯放于表面干燥清洁无破损，长宽高分别至少为（5.0×1.8×1.5）m的两厢轿车的后方（5±0.1）m处。1名试验人员使用经过计量的秒表计时并同时对展开过程进行拍摄记录，拍摄视频应保证可以完整清晰记录秒表示数和展开现场的动作。计时开始后由2名试验人员进行展开操作，待试样完全覆盖车体且四边均有毯面与地面直接接触时停止计时。测试3次，最终结果取最小值，可由供货方提供试验视频作为试验结果。

7.6.4防割性能
按GB/T 24541规定的直刀试验法测试。
7.6.5胀破强度
按GB/T 7742.1 的规定，测试面积7.3cm2（夹持环孔径30.5mm±0.05mm）。
7.6.6柔性
按GB/T 18318.1的规定,结果以平均单位宽度的抗弯刚度表示。

7.7拉绳表面电阻率

按GB/T 31838.3的规定，试验条件为1000V DC，极化60s后测量表面电阻率，测试条件为温度（23±2）℃，相对湿度（50±5）%，使用单层试样进行测试，并报告试样厚度。
7.8 整车燃烧试验
S级控火毯或供需双方对产品灭火性能要求时应测试此项目。按本文件附录C的规定。
7.9 化学成分
7.9.1 供需双方对产品基布种类有要求时应按GJB 1873的规定测试二氧化硅和氧化钙成分。
7.9.2 按照GB/T 23263的规定测试试样石棉含量。

检验规则
8.1总则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检查项目为：外观、尺寸、克重、机械性能、拉绳表面电阻率和耐火性能。
8.3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型式检验的检查项目见表6。
型式检验项目表
	项目
	型检产品分类

	
	S级
	A级
	B级

	外观
	√
	√
	√

	尺寸
	厚度
	√
	√
	√

	
	尺寸公差
	√
	√
	√

	
	拉绳长宽
	√
	√
	※

	克重
	√
	√
	√

	机械性能
	整体测试法
	※
	※
	※

	
	部位测试法
	拉伸断裂强力
	※
	※
	※

	
	
	拼接缝断裂强力
	※
	※
	※

	
	
	拉绳断裂强力
	※
	※
	※

	燃烧性能
	面料燃烧分级
	√
	√
	√

	
	拉绳可燃性
	√
	√
	※

	
	耐火性能
	√
	√
	√

	
	极限耐火性能
	※
	※
	—

	应用性能
	耐折性能
	√
	√
	√

	
	耐磨性能
	√
	√
	√

	
	展开性能
	√
	√
	—

	
	防割性能
	√
	√
	√

	
	胀破强度
	√
	√
	—

	
	柔性
	※
	※
	√

	拉绳表面电阻率
	√
	√
	—

	整车燃烧试验
	√
	※
	—

	化学成分
	高硅氧布化学成分
	※
	※
	※

	
	石棉含量
	√
	√
	√


注1：“√”表示应检项目；“※”表示选做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注2：机械性能应至少选用部位测试法或整体测试法中的一种进行测试。
注3：化学成分为使用高硅氧作为基布的产品对基布种类进行区分的选做性能参数。
8.4组批与抽样
当型式检验时用此抽样方案。
以同一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品种，稳定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检查批。
单位产品应从出厂检验的合格批中随机抽取。所有的单位产品被认为是质量相同的。样品数量应满足试验需要。
8.5判定规则
8.5.1所有性能应看作独立的，以测定结果的修约值进行判定。

8.5.2所有性能均符合标准要求，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产品的外包装上应有：
产品标记，按本文件4.2条的规定；
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生产日期或批号；
标志符号按GB/T 191规定；
生产厂商应在包装上标记产品的自然存放寿命。
判断存放有效期内控火毯是否可用，宜采用毯面绕圆面滚动方法。满足使用条件的控火毯可完全围绕外径为（100±1）mm 的圆柱并沿平行于相邻两侧的任何轴线滚动，且基布和外覆层均无破损。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包装
包装材料应具有防潮防水性能，特殊包装由供需双方商定。包装应注明指导安全使用的警语或图示，如：注明“怕雨”、“怕晒”等标志。包装应在明显的部位标记产品名称、产品分级、生产日期、使用操作说明等内容。
10.2运输
应用干燥防雨的交通工具运输，运输时应避免大量堆垛或使用结构性支撑进行分层储运。
10.3贮存
应在干燥、防晒、防尘的条件下贮存，产品应独立放置避免重压，必要时宜配备推车和配重装置。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耐火性能试验方法
A.1 范围
适用于控火毯毯面和拼接缝受持续性波动明火灼烧的耐火性能评价。
A.2 原理
控火毯毯面试样和带有拼接缝的试样直接暴露在可调节温度的燃烧器火焰中，通过火焰快速升温、恒温灼烧和温度波动灼烧程序模拟动力电池起火后控火毯与火焰直接接触过程。
A.3 装置
A.3.1 燃烧器
宜采用可调火焰温度的燃烧器，如Sievert 2944 型燃烧器，丙烷最大流量为 6700 g/h，燃气压力可以调节并通过精密压力表或流量表控制。或由供需双方商定其他型号燃烧器或合适的燃烧方式。应调节燃气流量控制火焰温度在600℃~1200℃之间某测试温度恒定，火焰温度精度不低于±5%设定温度值。

A.3.2 装置框架
装置框架由厚度（5±1）mm 耐高温钢材焊接，装置外尺寸为（500±5）mm,装置测试区域面积为（400×400）mm。燃烧器安装在框架内，燃烧器火焰喷嘴到毯面的距离为（150±5）mm。

A.3.3 热电偶
热电偶测温精度不低于0.5℃，宜采用耐火极限满足测试要求的高温K型热电偶。测温点位置位于装置测试区域火焰灼烧位置试样上表面和下表面附近。装置示意图如图A.1所示:

 
图中：
1-装置框架
2-试样上表面（10±2）mm处热电偶
3-试样下表面（5±2）mm处热电偶
4-燃烧器
图 A.1 装置示意图

A.4 试样制备
A.4.1 状态调节
试验前应将裁切好的毯面布料展开在（25±2）℃、相对湿度（50±10）%环境中至少放置24h。

A.4.2 试样尺寸
若整毯毯面无拼接缝，应裁切尺寸不小于（2500×800）mm试样2块，试样长度方向与整毯样品长度方向保持一致；若整毯毯面有拼接缝，应通过适当的裁切方式取1块没有拼接缝且尺寸不小于（2500×800）mm试样块和1块试样长度方向与整毯样品宽度方向一致且拼接缝处于试样长度边中线位置的尺寸不小于（2500×800）mm试样块。取样示意图如图A.2所示:

图 A.2 取样示意图

A.5 测试步骤
A.5.1 测试过程实验室环境应保持（25±5）℃、相对湿度（50±10）%。
A.5.2 在光照明亮条件下，将试样平铺在平整的试验台上，距试样1m处拍照记录外观。
A.5.3 调整燃烧器火焰喷嘴到毯面中心的距离为（150±5）mm。将试样铺放在框架上，调整试样下表面热电偶位置并安装试样上表面热电偶，保证热电偶测点位置到试样上表面距离为（10±2）mm。
A.5.4 启动燃烧器并记录试样上下表面热电偶温度。燃烧器的设定温度为试样耐火温度值。

A.5.5 调整燃烧器燃气的流速控制火焰温度，灼烧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启动阶段：从室温启动燃烧器，在5min内逐渐增加燃气流量使试样下表面温度以不超过300℃/min的相对稳定的速率升温至设定温度，待火焰温度基本稳定至设定温度后，记录此时燃气流量；
2）稳定阶段：以设定温度火焰灼烧5min；
3）循环阶段：整数个5min的重复单元的循环灼烧，每个重复单元时间5min，包含1min关闭燃烧器和4min设定温度灼烧，循环过程不考虑温度稳定过程，以关闭和开启燃烧器时间为准，开启后燃气流量控制按照启动阶段稳定后记录的燃气流量调节。循环阶段重复单元的数量不少于4组。
A.5.6 完成规定灼烧程序后，关闭加热器，停止记录热电偶温度，自然冷却降温。
A.5.7 待试样冷却至室温后将试样绕外径为（150±1）mm的光滑圆管平行于相邻两侧的轴线滚动，观察灼烧区域是否发生脆性破损。按A.5.2的要求记录试样外观。

A.6 报告
应报告设定火焰温度、耐火时间（启动阶段、稳定阶段及循环阶段时间之和），试样背火面最高温度、试验过程中试样背火面是否有明火、试样是否发生穿孔、经围绕圆柱滚动后试样是否发生破损。
仲裁试验时应报告试样下表面热电偶温度曲线。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极限耐火性能试验方法
B.1 范围
适用于控火毯毯面材料极限耐火性能测试，用于界定产品耐火极限温度和极限耐火时间。
B.2 原理
使用夹具夹持条状试样一端，在另一端布料悬挂一定质量的砝码，使试样自然下垂。用设定温度火焰灼烧试样中心部位持续一定时间，直至试样发生断裂。在火焰灼烧持续时间不低于3min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提高测试温度，得到试样极限耐火温度和极限耐火时间。

B.3 设备
--夹具：不锈钢山形夹，夹持宽度不小于50mm。
--秒表：精度不低于0.1s。
--砝码：精度不低于M1级（±50mg）。
--热电偶及温度记录装置：精度不低于1℃的耐高温K型热电偶与温度记录仪连接。
--火焰发生器：丁烷-氧气预混燃烧发生器，喷嘴为口径1.2mm耐高温铜制直喷孔，混合室为文丘里结构，内置铜网防回火。气体控制系统采用双阀调节混合气体比例来微调火焰温度，混合气体压强为0.15MPa。火焰发生器喷嘴可以通过火焰发生器底部的机械结构进行水平转向，使喷嘴火焰达到要求后转向试样中心位置，喷嘴距离试样中心位置为（90±5）mm。
B.4取样
按照GB/T 7689.5制备条状试样，试样拆边宽度为25mm，以本文件7.4.1拉伸试验中强度较差的方向取样，样品数量满足试验要求。
B.5试验步骤
在试样底端距边边缘（10±1）mm位置使用夹紧夹具并在夹具上挂砝码，将试样顶部使用夹具夹紧并固定于支架悬臂上。砝码质量为100g。

由产品制造商声称极限耐火温度作为设定温度。调整混合器氧气和丁烷的流量控制火焰温度为（设定温度±5%）℃，使用热电偶测量火焰外焰温度平衡1min后，将燃烧器转向夹紧的试样中部，持续灼烧一段时间（不少于3min），使用秒表进行计时。
B.6表征与计算
B.6.1通则
耐火时间至少为3min，可在供需双方要求下进行延长。方法A（本文件B.6.2规定）可按照产品声称耐火性能参数、供需双方商定耐火性能参数进行试验，以符合性判定依据对产品耐火性能进行判定；方法B（本文件B.6.3规定）在未提供相关参数的情况下，应通过梯级试验判定极限耐火温度。
B.6.2方法A-符合性判定
以供需双方提供的极限耐火温度和极限耐火时间进行测试，在规定时间内试样未发生断裂。
B.6.3方法B-梯级试验
以1000℃为初始设定火焰温度按照本文件B.5的方法进行测试，灼烧时长不低于3min，试验过程中在确定极限耐火温度前不宜更改耐火时间。
若试样未发生断裂升高50℃继续进行B.5测试，若试样发生断裂降低50℃进行步骤B.5测试。
重复增加或降低火焰温度梯级直至出现升高50℃出现断裂或降低50℃试样未发生断裂，即升高降低火焰温度梯级出现与之前不同的断裂结果时，以接近断裂温度前的未断裂的火焰温度梯级进行3次步骤B.5测试，未发生断裂则此温度为极限耐火温度，发生断裂则降低50℃进行3次步骤B.5测试，直至某温度梯度下连续3次测试未发生断裂。
示例1

	火焰温度/℃
	1000
	1050
	1100
	1150
	1100
	1100
	1100
	极限耐火温度

	燃烧情况
	未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1100℃


示例2

	火焰温度/℃
	1000
	1050
	1000
	1000
	1000
	950
	950
	950
	极限耐火温度

	燃烧情况
	未断裂
	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950℃


示例3

	火焰温度/℃
	1000
	950
	900
	900
	900
	900
	极限耐火温度

	燃烧情况
	断裂
	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未断裂
	900℃


B.7报告
报告试样极限耐火温度与极限耐火时间。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整车燃烧试验方法
C.1 范围
适用于验证控火毯对新能源汽车整车（含电池、车身）燃烧的灭火有效性，可用于评估灭火毯扑救汽车火灾过程中的覆盖密封性、耐高温性、灭火时效以及对火灾复燃的抑制能力，可为新能源汽车控火毯的性能评测提供数据支撑。
C.2 装置
C.2.1 车体
长宽高应至少为（5.0×1.8×1.5）m，车型为两厢轿车，内部应尽可能保留座椅和内饰等可燃物。
C.2.2 电池包
满电状态下电池电量不低于40kW·h,可使用三元锂电或磷酸铁锂电池等电池包进行灭火测试，类型和容量应在报告说明。测试前，应将电池充电至不低于额定容量的90%。汽车的火灾荷载不低于4MW。
C.2.3 热电偶
热电偶测温精度应不低于0.5℃，耐火极限满足测试要求。车体测点位置为对应车体火源位置，未做要求时可在车体A柱外侧、B柱顶端、电池仓顶部、发动机盖中心和前排座椅中间位置布置热电偶，测试位置不少于5个。控火毯主要受火区域（估计对应前挡风玻璃和驾驶室侧面玻璃位置），测试位置不少于3个。
C.2.4 测试区域防护
车体周围应通过混凝土结构或堆放沙袋做高度至少0.5m，长宽不小于（8.0×5.0）m的矩形隔离防护，隔离防护的宽度边一侧不封闭以供车体进出。测试时车体应尽可能保持在隔离防护区域中心位置。未封闭侧距隔离防护区域中心位置5m处做对齐线，作为控火毯起始位置。
C.2.5 烟感报警器

满足GB 4715的要求。
C.2.6 排风系统
可以提供从测试车体尾部到头部方向的风速10m/s的排风。
C.2.7 加热装置
在电池包内部最不利位置布置功率600W以上加热片，并设计夹具固定，防止电池受热变形后出现加热片与电池无法紧密贴合的情况，同时配备温控器以灵活控制加热板温度。在电池包箱体底面靠近中部模组附近打孔，伸入气体燃烧器并固定。在加热板难以触发电池热失控（电池包内大量模组紧贴利于导热而可能使电池温升缓慢，难以触发热失控）或射流未发生燃烧的情况下，使用气体燃烧器引燃电池包。

C.3 测试步骤
C.3.1 前期准备
C.3.1.1 车辆预处理：检查车辆电池组、电路系统，确保可通过外部触发装置（如短路装置、加热片）引发火灾，避免自然故障干扰；移除车内易燃物品，在电池组、车身关键部位（如电池舱、电机舱、驾驶舱）安装温度传感器（热电偶）和摄像头（记录火焰、烟雾变化）。

C.3.1.2 控火毯准备：检查控火毯完整性，标记覆盖对齐线（便于快速覆盖）。

C.3.1.3 安全保障：配备2名以上持证消防员，准备备用灭火器（干粉、水基）、隔热服、防毒面具，设定紧急终止程序（如火灾失控时启动）。

C.3.2 将满足C.2.2要求的电池包安装在车体底部，并做好电路过充、远距离遥控穿刺、燃烧器引燃等使电池燃烧的准备工作。
C.3.3 将烟感报警器安装在车尾部3.0m距离地面2.5m处，将热电偶贴至控火毯表面。
C.3.4 远距离启动引燃装置，车体出现明显火焰后开始计时，计时30s后快速将控火毯覆盖至车体表面，覆盖完成后启用电加热持续5min，关闭电加热启动气体燃烧器，同时启动排风系统，1min后启动烟感报警器。
C.3.5 自烟感报警器启动20min后，停止试验，待所有热电偶温度降低至30℃以下时，在确保电池不会发生爆炸的情况下取出控火毯并观察现象。
C.4 结果判定
C.4.1 控火毯背火面温升见表C.1
表C.1 背火面温升等级
	等级
	平均温升（ΔT）/℃

	A
	≤100

	B
	100～120

	C
	120～180

	D（不合格）
	≥180


C.4.2 灭火效能等级见表C.2
表C.2 灭火效能等级

	等级
	判定标准

	A
	移开控火毯后无可见火焰，且3分钟内无复燃

	B
	移开后有短暂火星（<5秒），但未形成明火；或电池有轻微烟雾但无复燃

	C
	移开后出现局部明火（持续<10秒）或电池模块复燃，但未蔓延

	D（不合格）
	移开后持续燃烧≥10秒，或火焰蔓延至未覆盖区域


C.4.3 结构完整性等级见表C.3
表C.3 结构完整性等级
	等级
	判定标准

	A
	无孔洞、熔滴；缝纫线无焦糊；热收缩率（经/纬向）≤5%

	B
	局部轻微熔化（面积<5cm²）；热收缩率≤8%

	C
	出现≤3个穿孔（直径<3mm）；缝纫线轻微焦化；热收缩率>8%

	D（不合格）
	烧穿面积≥10cm²、接缝断裂、或探棒可穿过缝隙


C.5 报告
整车燃烧试验结果以C.4判据表示为（背火面温升等级/灭火效能等级/结构完整性等级），报告中应明确电池包类型和容量，烟感报警器是否触发。

